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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   北美精算學會(SOA)於 2013 年 6 月 24 至 25 日在澳門舉辦年度研

討會，當中與本基金業務相關的主題有亞洲各國清償能力需求改變的

方向與亞洲各國產險市場的概況與展望，故本報告將著重在此兩大主

題作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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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會議目的 

    北美精算學會(SOA)在此次澳門所舉辦的年度研討會，會議目的

主要讓參予者瞭解目前區域國家的各項保險相關議題，以增進參予者

瞭解最新議題的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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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會議議題摘要 

 

    本次所參與之重要會議議題說明如下： 

(一) 亞洲地區各國對於資本需求的改變(Deal with Asia’s Changing 

Capital Requirements) 

1. 亞洲各國保險業清償能力制度之現況介紹 

    目前亞洲各國保險業清償能力制度大致分為兩類，第一類

為第一代清償能力 (Solvency I)與第二類風險基礎資本額

(Risk-Based Capital)，第一類的第一代清償能力(Solvency I)特色

對於需求資本額(Required Capital)的規範在於利用公司負債組

合基礎下計算，屬於這類制度的國家有：中國、香港、澳門、

文萊、印度、越南；第二類風險基礎資本額(Risk-Based Capital)

的特色對於需求資本額(Required Capital)的規範在於考量不同

風險因子下計算，屬於這類制度的國家有：日本、韓國、台灣、

菲律賓、泰國、新加坡、馬來西亞、印尼、澳洲、紐西蘭。目

前考量往風險基礎清償能力(Risk-Based Solvency)修正的國家

有：香港、中國，強化現行風險基礎資本額 RBC(Risk-Based 

Capital)的國家有：韓國、新加坡、馬來西亞、印尼、澳洲。目

前考慮朝 Solvency II 的國家有：日本。 

以下各國清償能力目前處理措施與未來改變方向說明表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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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保險業澳洲目前採用標準模型，在 2013 年 1 月開始採用多

風險敏感性資本測量模型；南韓自 2011 年開始實施 RBC 制度，

未來朝向更嚴格的資本費用要求；泰國自 2011 年開始實施 RBC

制度，預計在 2014 年實施第二代 RBC 加強版；印尼自 2000 年

開始實施 RBC，預計在 2013 年修正新的資本需求；中國目前

採用的是第一代償付能力，未來將改變為二代償付能力；香港

目前採用的是第一代償付能力，未來考慮將朝 RBC 方向改變。 

各國要在此刻作清償能力規範的改變原因，是因應 IAIS 以 2011

年公佈的 ICP 其中有關保險監理的規範，ICP14：評價(Valuation)

提到有關現金流量的現值需反應調整後之風險。ICP17：資本適

足(Capital Adequacy)考量 Required Capital 需基於各類複雜風險

的因素訂定。又歐盟對保險業清償能力的規範開始朝 Solvency 

II 方向改變，更加速各國對清償能力的改變。 

2. 個案介紹-泰國 

泰國RBC的架構如下，以保險公司全部可用資本(Total Available 

Capital 以下簡稱 TAC)與全部需求資本(Total Required Capital 以

下簡稱 TRC)計算資本適足率(Capital Adequacy Ratio 以下簡稱

CAR)。全部可用資本(TAC)係對於資產與負債基於公平價值基

礎下計算，全部需求資本(TRC)係考量流動性風險、信用風險、

市場風險與集中度風險下計算。 

 

有關評價利率(Valuation Interest Rates)規範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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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政府公債零息利率的 Spot Rate 為基礎取下列最大值： 

Max{SR,(51%*SR)+(49%*前 7 季的 SR)} 

有關資本適足率的計算如下(Capital Adequacy Ratio)： 

CAR=(TAC/TRC)×100% 

TAC=(資產的公平價值)-(負債的公平價值)-(其他扣除項) 

TRC=(RBC 風險額度包含流動性風險、市場風險、信用風險與

集中度風險)-(未分散利潤)-(非營運風險額度) 

保險公司 CAR 小於 140%時將列入財務改善名單。 

3. 個案介紹-澳洲 

澳洲審慎監理局(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，以下

簡稱 APRA)於 1973 年對於保險公司實施如同歐盟 Solvency I

的監管系統，1995 年規定壽險保單負債、清償能力、現金價值

等計量標準，2002 年對產險清償能力進行修訂，2010 年開始

APRA 基於加強保險公司的清償能力積極與國際監理接軌提高

保險公司的監管資本的目的，發展形成 Life and General 

Insurance Capital 以下簡稱 LAGIC，2013 年開始正式實施

LAGIC。 

LAGIC整體框架採用歐盟Solvency II及巴賽爾資本協定一致的

三支柱系統：第一支柱為與資本要求和資本基礎相關的定量監

管要求；第二支柱是監理審查包括 APRA 評估保險公司的風險

與資本管理能力及可能對資本要求進行監理調整；第三支柱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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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息公開揭露之要求。 

第一支柱：LAGIC 規定保險公司應有充足的資本以抵禦未來一

年內 99.5%信賴區間下的損失。第一支柱的規定資本額的計算

方法有標準法、內部模型法或兩者相結合的方法。保險公司若

採用內部模型法需將過 APRA 的核准。 

第二支柱：APRA 要求保險公司建立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序

(Internal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Process ，以下簡稱

ICAAP)。APRA 對 ICAAP 的編制格式不作特定要求，但要求

保險公司必須遵循以下原則：(1)確保其資本規模和質量能夠與

業務的風險相配合；(2)建立良好的機制，對經營中的風險進行

識別、計量、監測、管理，並評估風險所需資本；(3)說明如何

計算抵禦風險所需資本；(4)說明經營中始終保持適當資本的策

略；(5)對 ICAAP 進行有效與全面的複查；(6)每年向 APRA 提

交 ICAAP 報告，內容包括目前和未來三年的資本水平，以及過

去 ICAAP 執行效果等。 

第三支柱：是向市場公開揭露訊息，讓市場評估保險公司的資

本適足率。保險公司每年揭露的內容：第一支柱規定的資本要

求的各個組成部分、第一支柱規定的資本要求總額、資本基礎

的各個組成部分。 

 

(二) 亞太地區產險業的概況與展望(Non-Life Insurance: Asia Pacific 

Regional Overview and Outlook) 

1. 產品概況： 

亞太地區的產險市場直接簽單保費目前依然以車險為領導地

位，其他非車險的業務例如財產保險、責任保險及健康傷害險

等皆有成長。強制險往往對於非強制險業務帶來可觀業績，第

三人汽車責任保險在很多市場皆為強制險，其他例如勞工保險

與漁船責任保險仍有國家法令規範為強制投保的情況。亞洲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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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是否會向美國一樣隨著訴訟行為的增加而增加責任險市

場，例如董監事專業責任保險(D&O)與香港屋主責任保險需再

觀察，再保市場因素也因高度重視亞洲巨災風險市場而增加亞

洲的承保能量。 

2. 價格概況： 

特殊產品在很多市場仍存在規章費率，從歷史經驗法則瞭解一

旦規章費率廢除後，將導致市場的核保利潤下降(例如：中國、

印度)，但是還是很多國家朝向廢除規章費率的方向前進(例

如：中國、馬來西亞)，費率自由化下伴隨需要更多的數據資

料與分析工具來定價。 

3. Pooling 架構： 

在亞洲的產險市場有很多透過保險池(Insurance Pooling)方式

達到分散風險的效果，包括汽車保險、汽車第三人責任保險、

勞工保險等如下表： 

 

4. 中國市場介紹： 

中國產險市場中汽車險業務超過整體市場的 70%，就車險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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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而言主要有兩種型態，強制第三人責任保險(Compulsory 

Third-Part Liability 以下簡稱 CTPL)與商業汽車保險兩項，

CTPL 僅承保死亡、失能、醫療費用與財損理賠限額約人民幣

12 萬元。 

中國大陸截至 2012 年底有 62 家產險公司，其中 41 家本土公

司與 21 家外商公司，前三大產險公司(PICC、Ping An、CPIC)

佔市場 60%的市占率，外商公司僅占 1%，因為 2012 年以前

CTPL 僅能本土公司承作。 

 

5. 香港市場介紹： 

意外&健康險是香港最大宗業務超過 25%，一般責任險當中超

過一半簽單保費是由勞工保險(Employees’ Compensation)貢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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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 

香港產險公司在 2012 年底超過 100 家保險公司登記，前 5 大

公司(HSBC、AXA、Zurich、BOC Group Insurance、AIG)占

26.2%。 

 

6. 印尼市場介紹： 

2012 年車險是印尼市場最大宗業務占 30.1%，財產保險占

27.4%，個人傷害健康險占 13.5%。2012 年有 86 家產險公司，

前 10 大與 20 大產險公司市占率為 57%與 7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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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新加坡市場介紹： 

新加坡的產險市場業務分佈穩定，車險占 35%~36%，火險占

11%，勞工保險 9%，個人意外險占 8%，健康險占 6%。 

在 2011 年底約有 51 家產險公司，前 5 大產險公司(Chartis 

Insurance / AHA、Axa Singapore、Ntuc Income、MSIG 、First 

Capital)占市場接近 5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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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整體市場概述： 

產險市場 2012 年在新興亞洲保費成長約 10%，相較於 2011

年的 12%與 2010 年的 24%有成長趨緩現象。中國大陸 2012

年的產險保費成長，在於政府鼓勵購買車輛下產生車險保費量

增加所致。2012 年產險獲利增加源自於無天災與車險市場穩

定影響。2013 年產險市場預估保費成長 9.5%。未來車險朝向

費率自由化的國家有中國、印度、馬來西亞。預期未來因公共

建設投資增加與經濟成長導致未來整體產險市場呈穩定成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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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心得及建議 

    本會議為北美精算學會(SOA)在亞洲舉行的例年度會議，當中所

討論的大多以亞洲國家的為主題，又以介紹亞洲各國目前的清償能力

規範與未來發展受益最多，能夠對本單位未來規劃預警相關工作參

考，在國際上各國對清償能力的規劃對於向市場公開揭露訊息特別重

視，此方向可作為我國未來規劃發展的參考。另外也針對亞洲產險市

場各國的現況與發展的介紹，有助於我國保險市場發展國際化之參

考。 

 

 


